
郑州申亚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扩建一条年产 30000 吨耐

火材料环保隧道窑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 03月 02日，郑州申亚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根据《郑州申亚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扩建一条年产 30000吨耐火材料环保隧道窑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

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

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改建后全厂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郑州申亚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新密市城关镇湾子河村，生产经营场所中心

位于东经 113.357211°，北纬 34.464969°。实际规模为年产高铝砖 2万吨，硅莫

砖 0.5万吨，刚玉砖 0.5万吨。本项目扩建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烧结车间 1座、

80m隧道窑 1座，40m烘干窑 1座及环保设施若干。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河南金环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于 2016年 11月编制完成了《郑州申亚耐火

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35000吨耐火砖建设项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于 2016

年 11月 25日通过了新密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新密市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

改环保备案（第十六批）的公告（新密环〔2016〕345号，序号 29）。

河南晟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2年 05月编制完成了《郑州申亚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扩建一条年产 30000吨耐火材料环保隧道窑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2年 05月 17日通过了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密分局的审批，批复文号为：新

密环建（2022）59号。

本次扩建工程于 2022年 5月 18日开工建设，于 2023年 09月 10日竣工，

于 2024年 01月 03日取得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登记编号为：

91410183760236649L001X），调试起止时间为 2024年 01月 25日~01月 26日，

本次扩建工程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项目在建设初期、调试试生产期间未收到居民投诉，同时未受到相关部门处

罚。



3、投资情况

本次扩建工程实际总投资为 1950万元，环保实际投资为 144.1万元，占实

际总投资的 7.39%。其中废水治理为 2万元，废气治理为 132.1万元，噪声治理

为 3万元，固体废物治理为 7万元。

4、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主要针对郑州申亚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扩建一条年产 30000吨耐火

材料环保隧道窑项目开展，项目属于扩建项目，主要核查企业扩建工程实际建设

情况与环评及批复的一致性和企业实际污染物处置措施及排放情况。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扩建工程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如下：

①骨料、粉料生产线及物料入仓、配料混砂、成型工序废气经配套的治理措

施处理后引至一根 15m高排气筒排放（P2）。并配备标准监控站房 1座，安装颗

粒物在线监测设施 1套，并在污染防治设备和主要产尘点安装在线视频监控设备，

与环保主管部门联网变动为与隧道窑废气共用现有的 32m高排气筒（P1）排放。

配备标准监控站房 1座，安装烟气在线监测设施和氨逃逸在线监测设施 1套，并

在污染防治设备和主要产尘点安装视频监控设备，与环保主管部门联网，变动后

排气筒由 2根变动为 1根，与排气筒（P2）配套建设的标准监控站房、颗粒物在

线监控设施不再建设，根据河南优晟睿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变动

后本项目有组织废气仍能满足《河南省地方标准 耐火材料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DB41/2166-2021）表 1标准及《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

技术指南》（2020 年修订版）（环办大气函（2020）340 号文）耐火材料行业 A

级企业指标要求，同时为企业节约了成本，故该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②2座隧道窑和 2座烘干窑废气引入 1套“SCR脱硝+石灰-石膏法脱硫+湿式

电除尘”处理设施中处理变动为 2座隧道窑和 2座烘干窑废气先引入 2 套 SNCR

脱硝设施（本次扩建工程新增，现有工程和扩建工程各 1套），再引入 1套 SCR

脱硝设施（本次扩建工程新增，现有工程和扩建工程共用 1套），进行脱硝处理，

处理后再引入 1套“石灰-石膏法脱硫+湿式电除尘”（依托现有）处理设施中处理，

变动后提高了本项目 NOx的处理效率，减少了 NOx的排放量，该变动优于原环

评，故该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③扩建后食堂不再使用，变动后不再有食堂油烟及食堂废水产生、排放，降

低了本项目对周围大气环境及地表水环境的影响，该变动优于原环评。同时需与

食堂油烟配套建设的油烟净化器、专用烟道、隔油池无需再进行建设，职工就餐

由厂区就餐变动为回家或外出就餐，本项目职工主要为附近村民，且厂区附近有

多家饭店，故员工回家或外出就餐是可行的，故该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④一般固废暂存间面积由 5m2变动为 25m2，危险废物暂存间面积由 5m2变

动为 10m2，变动前后均能满足本项目一般固废、危险废物暂存的需要，故该变

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⑤用水量由 20950m3/a变动为故该变动 20410m3/a，用电量由 175万（kW·h）

/a变动为 100 万（kW·h）/a，石灰用量由 1t/a变动为 3.75t/a，尿素用量由 15t/a

变动为 30t/a，，本次扩建工程未新增劳动定员，全部依托现有，故生活用水量减

少 540m3/a，生活污水排放量减少 432m3/a，降低了本项目对周围地表水环境的

影响；本次扩建工程鄂式破碎机、雷蒙磨、混砂机不再建设，故用电量减少；为

了达到更好的脱硫效果，本此扩建工程增加了脱硫药剂-石灰的使用量，故石灰

用量增加；本次扩建工程实际使用的尿素的浓度较高，故尿素的使用量减少，故

该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⑥新增鄂式破碎机（1台）、雷蒙磨（5R，1台）、混砂机（1台）变动为均

不再进行建设，扩建工程骨料、粉料生产线及配料混砂工序均不再建设，生产设

备及环保设备全部依托现有工程。变动后现有工程骨料、粉料生产线及配料混砂

工序仍能够满足本项目扩建后全厂生产的需要，故该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⑦新增劳动定员 30人变动为不再新增，依托现有工程，变动后生活用水量

减少 540m3/a，生活污水排放量减少 432m3/a，降低了本项目对周围地表水环境

的影响，不再新增生活垃圾，故该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⑧经对比项目环评及批复厂区平面布置图、项目实际建设厂区平面布置图可

知，本项目扩建后一般固废暂存间及危废暂存间的位置发生了变动，变动后不影

响本项目的正常生产，故该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⑨⑩环评设计总投资 3500万元，环保投资 232万元，占总投资的 6.63%；

实际总投资 1950万元，环保投资 144.1万元，占总投资的 7.39%，环保投资占比

的增加可进一步减少对外环境的影响，故该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措施建设情况

1.废气

本次扩建工程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骨料、粉料生产线、物料入仓工序、

配料混砂工序、成型工序粉尘，烧结工序废气及 SNCR、SCR脱硝设施产生的氨。

本次扩建工程废气治理措施详见下表。

表 1 项目扩建工程废气治理措施一览表

污染源
污染

因子
治理措施 备注

破碎

车间

骨料生

产线

颗粒

物

①项目鄂式破碎机位于地下封闭、对

辊破碎机位于地上封闭，并设置收尘

管，形成微负压。鄂式破碎机下料仓

设置围挡式集气罩，在进料一侧设自

动感应门，出料口与提升机连接处设

集气罩；

②对辊破碎机（地上式）出料口与提

升机连接处设集气罩；

③筛子全密闭，设集气收尘管道；

废气收集后引入2套覆膜滤料袋式除

尘器（1#、2#）内处理

各工序废

气经配套

治理措施

处理后引

至现有32m
高排气筒

排放（P1）。
配备标准

监控站房1
座，安装烟

气在线监

测设施和

氨逃逸在

线监测设

施1套（本

次扩建工

程新增），

并在污染

防治设备

和主要产

尘点安装

视频监控

设备，与环

保主管部

门联网

依托现有

破碎

车间

粉料生

产线

①项目鄂式破碎机位于地下封闭，并

设置收尘管，形成微负压。鄂式破碎

机下料仓设置围挡式集气罩，在进料

一侧设自动感应门，出料口与提升机

连接处设集气罩；

②雷蒙磨设集气收尘管道；

现有工程粉料生产线废气收集后引入

2套覆膜滤料袋式除尘器（3#、4#）内

处理

废气收集后引入2套覆膜滤料袋式除

尘器（3#、4#）内处理

依托现有

自动

配料

车间

物料入

仓工序

料仓呼吸孔设置

引风管道 废气收集后引入1
套覆膜滤料袋式

除尘器（5#）内处

理

依托现有

配料混

砂工序

混砂机密闭，设置

引风管道
依托现有

成型

车间

成型工

序

压力机压砖平台

上安装集气罩

本次扩建工

程新增

烧结

车间

烧结工

序废气

颗粒

物、

SO2、
NOX

先引入2套SNCR脱硝设施（现有工程

和扩建工程各1套），再引入1套SCR
脱硝设施（现有工程和扩建工程共用1
套）进行脱硝处理，处理后再引入1
套“石灰-石膏法脱硫+湿式电除尘”处

理设施中处理

本次扩建工

程新增2套
SNCR脱硝设

施

SNCR、SCR脱
硝装置

氨 / /

无组织粉尘 1、厂界内无露天堆放物料，料场安装喷雾抑尘设施； 依托现有



2、破粉碎物料采用密闭提升机输送；

3、车间、料库四面密闭，设有自动感应硬质门；

4、运输车辆采用苫布覆盖，不在厂内露天转运散装

物料，厂区出口应安装自动感应式车辆冲洗装置；

5、厂区道路硬化，无破损，无积尘，厂区无裸露空

地，闲置裸露空地绿化

2.废水

本次扩建工程废水主要为脱硫废水、湿电除尘废水及车辆冲洗废水。本次扩

建工程脱硫废水、湿电除尘废水经循环沉淀池（20m3，依托现有）沉淀后循环使

用，不外排；运输车辆废水经三级沉淀池（1m3，依托现有）沉淀后回用于车辆

冲洗，不外排。

3.噪声

本次扩建工程噪声主要为数控压力机等设备运行时产生的机械噪声，本次扩

建工程采取设备置于室内、基础减振、厂房隔声、距离衰减等措施降低噪声源强。

4.固体废物

本次扩建工程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除尘器收集的粉尘、三级沉淀池沉渣、

循环水池底泥、脱硫石膏、残次品、废脱硝催化剂、废液压油及废油桶。

本次扩建工程除尘器收集的粉尘收集后回用于生产；废脱硫石膏经板框压滤

机（依托现有）处理后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间（25m2，本次扩建工程新增）内，

定期外售于水泥粉磨站，综合利用；三级沉淀池沉渣经于一般固废暂存间（25m2，

本次扩建工程新增）暂存后，外售建材厂综合利用处理；残次品作为原料破粉碎

后回用于生产；废脱硝催化剂、废液压油、废油桶经危废暂存间（10m2，本次扩

建工程新增）暂存后，定期交河南嘉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气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扩建后脱硫脱硝设施排放口颗粒物、SO2、NOx、

氨最大排放浓度分别为 1.7mg/m3、3mg/m3、44mg/m3、1.65mg/m3，最大排

放速率分别为 1.67×10-2kg/h、3.33×10-2kg/h、0.449kg/h、1.63×10-2kg/h，均

满 足 《 河 南 省 地 方 标 准 耐 火 材 料 工 业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 DB41/2166-2021） 表 1 标 准 （ 隧 道 窑 、 梭 式 窑 干 燥 及 烧 成 工 序

（1200℃~1700℃）：颗粒物≤10mg/m3、SO2≤50mg/m3、NOx≤100mg/m3、

氨≤8mg/m3；原料破碎、磨粉、筛分、配料、成型等生产工序：颗粒物≤10mg/m3）



及《《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 年修订版）

（环办大气函（2020）340 号文）耐火材料行业 A 级企业指标要求（颗粒

物≤10mg/m3、SO2≤50mg/m3、NOx≤50mg/m3、氨≤8mg/m3）。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扩建后无组织废气颗粒物排放浓度最大值为

0.533mg/m3，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 2二级标准（颗粒物无组织监控点浓度限值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1.0mg/m3）。

（2）废水调查结果

本次扩建工程废水主要为脱硫废水、湿电除尘废水及车辆冲洗废水。本次扩

建工程脱硫废水、湿电除尘废水经循环沉淀池（20m3，依托现有）沉淀后循环使

用，不外排；车辆冲洗废水经三级沉淀池（1m3，依托现有）沉淀后回用于车辆

冲洗，不外排，故本项目扩建工程不涉及废水总量控制指标。

（3）噪声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扩建后东、南、西、北厂界昼间噪声最大值分别为 52dB

（A）、53dB（A）、53dB（A）、53dB（A），夜间噪声最大值分别为 43dB（A）、

43dB（A）、43dB（A）、43dB（A），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昼间≤60dB（A）、夜间≤50dB（A））。

（4）固体废物调查结果

本次扩建工程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除尘器收集的粉尘、三级沉淀池沉渣、

循环水池底泥、脱硫石膏、残次品、废脱硝催化剂、废液压油及废油桶。

本次扩建工程除尘器收集的粉尘收集后回用于生产；废脱硫石膏经板

框压滤机（依托现有）处理后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间（25m2，本次扩建工

程新增）内，定期外售于水泥粉磨站，综合利用；三级沉淀池沉渣经于一

般固废暂存间（25m2，本次扩建工程新增）暂存后，外售建材厂综合利用

处理；残次品作为原料破粉碎后回用于生产；废脱硝催化剂、废液压油、

废油桶经危废暂存间（10m2，本次扩建工程新增）暂存后，定期交河南嘉

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5）污染物排放总量

①废水总量控制

本次扩建工程不涉及废水总量控制指标。



②废气总量控制

本次扩建工程烧结工序废气经 1 套“SNCR脱硝设施（本次扩建工程新增）

+SCR脱硝设施（本次扩建工程新增）+石灰-石膏法脱硫（依托现有）+湿式电

除尘（依托现有）”处理后通过 1根 32m高排气筒（DA001，依托现有）排放，

本次扩建工程涉及废气总量控制指标，总量控制指标为 SO2、NOx，但无法单独

计算，故本次验收仅对扩建后全厂的废气总量控制指标进行计算。

项目扩建后全厂废气中 SO2、NOx排放量分别为 0.2788t/a、3.7591t/a，满足

环评批复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SO2：0.465t/a，NOx：6.237t/a。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敏感点声环境质量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扩建后北侧 73m处的湾子河村、西南侧 178m处的杜村

昼间噪声最大值分别为 52dB（A）、52dB（A），夜间噪声最大值分别为 42dB（A）、

43dB（A），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限值（昼间≤60dB

（A）、夜间≤500dB（A））的要求。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扩建后全厂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厂界噪声及敏

感点噪声均能够实现达标排放，且本次扩建工程废水、固体废均得到合理有效处

置，故本次扩建工程的建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项目实际工艺与环评及批复设计一致，污染防治设施满足环评及批复的设计

要求，且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并同时投入使用。该建设

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

未发生重大变动；项目建设过程中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建设单位未因该建设项

目违反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受到处罚；验收报告编制符合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技术规范；本项目不存在其他不符合环境保护法律、行政法规等情形。

现场调查表明，本项目生产至今未接到投诉。

因此，验收工作组一致同意本次验收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七、后续要求

（1）加强对环保设施的维护和管理，保证设施正常运行；

（2）完善公司环境保护制度，加强环保知识培训；



八、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信息见后表。

郑州申亚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2024年 03月 02日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二、工程变动情况
	三、环境保护措施建设情况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敏感点声环境质量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扩建后全厂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厂界噪声及敏感点噪声均能够实现达标排放，且本次
	六、验收结论
	七、后续要求
	八、验收人员信息

